附件：

一、2016年度医保自负医疗费报销标准
退休人员：门诊医疗费自负1200元，超出部分报销95%；住院医疗费自负800元，超出部分报销100%。
在职人员：门诊医疗费自负1500元，超出部分报销90%；住院医疗费自负1000元，超出部分报销100%。
[bookmark: _GoBack]杭州市级及以上劳动模范和优秀共产党员、二级乙等及以上革命伤残军人，其自负医疗费全额报销。
2016年度办理退休的职工，其报销标准参照退休人员执行。

二、个人信息表采用EXCEL格式
	姓名
	身份证号
	电话
	在职/退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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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规定病种患者1/3补助按照以往核算医疗费发票单据方式进行。

